
臺北市政府 112.11.13.  府訴三字第1126083921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訴願人因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112年6月13日

北市教終字第11230500811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為「○○補習班」（下稱系爭補習班）負責人，系爭補習班領有原

處分機關核發之北市補習班證字第xxxx號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班

址為本市萬華區○○街○○號○○樓（下稱班址）。原處分機關派員於民

國（下同）112年 6月7日至上開班址稽查，查認訴願人未經許可設立，即

以市招「○○幼兒園」、「○○安親部」名義，逕行招收13名2歲至6歲幼

兒進行教保服務。班舍內備有寢具（睡袋）、尿布、換洗衣物，其全日課

表含唱歌、戲劇、舞蹈、美勞、繪畫、體能、英語、科學實驗、遊戲等課

程，有每日量測體溫並提供餐食，收費收據載有月費、延遲照顧費，幼兒

調查表載有家長態度、幼生習慣、性格、健康狀況等資訊，課表亦載有全

日作息及收費標準。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未經許可設立幼兒園，即招收

幼兒進行教保服務，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8條第1項規定，乃依同法第

51條第1項第1款、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第2點項次1等規定，以112年6月13日北市教終

字第 1123050081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18

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112年7月17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

，8月28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查本件原處分係以正本受文者為訴願人寄送至訴願人戶籍地址，副本

　　受文者為系爭補習班寄送至班址。正本係於112年7月25日送達，副本

　　雖於112年6月14日送達，惟原處分機關未查告訴願人何時知悉原處分

　　，訴願人自承於112年6月17日知悉原處分，是訴願人於112年7月17日

　　提起訴願，並未逾期，合先敘明。

二、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條規定：「為保障幼兒接受適當教育及照顧

　　之權利，確立幼兒教育及照顧方針，健全幼兒教育及照顧體系，以促

　　進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法。幼兒之居家式托育服務，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辦理。」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

　　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3條第1款、第4款

　　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幼兒：指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

　　前之人。……四、負責人：指教保服務機構依本法及其相關法規登記

　　之名義人；其為法人者，指其董事長。」第 8條第1項、第6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學校、

　　法人、團體、醫院、商業或個人，得興辦幼兒園；幼兒園應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並於取得設立許可後，始得招收幼兒



　　進行教保服務。」「幼兒園與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之標準，及其設立

　　、改建、遷移、擴充、招收人數、更名與變更負責人程序及應檢具之

　　文件、停辦、復辦、撤銷或廢止許可、督導管理、財團法人登記、董

　　事會運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12條

　　第 1項規定：「教保服務內容如下：一、提供生理、心理及社會需求

　　滿足之相關服務。二、提供健康飲食、衛生保健安全之相關服務及教

　　育。三、提供適宜發展之環境及學習活動。四、提供增進身體動作、

　　語文、認知、美感、情緒發展與人際互動等發展能力與培養基本生活

　　能力、良好生活習慣及積極學習態度之學習活動。五、記錄生活與成

　　長及發展與學習活動過程。六、舉辦促進親子關係之活動。七、其他

　　有利於幼兒發展之相關服務。」第5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停辦；其拒不停辦者，並得按次處罰：一、違反第八條第一項

　　規定，未經許可設立，即招收幼兒或進行教保服務。」第61條第 1項

　　規定：「本法所定令限期改善及處罰，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為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得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

　　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1條規定：「補習及進修教育，以補充國民生活

　　知識，提高教育程度，傳授實用技藝，培養健全公民，促進社會進步

　　為目的。」第 9條第1項第4款規定：「國民補習學校、進修學校及短

　　期補習班之設立、變更或停辦，依下列各款之規定：……四、短期補

　　習班，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其設立、變更、

　　停辦及立案之條件與程序、名稱、類科與課程、修業期間、設備與管

　　理、負責人與教職員工之條件、收費、退費方式、基準、班級人數與

　　學生權益之保障、檢查、評鑑、輔導、獎勵、廢止設立之條件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準則規定；其相關管理規則

　　，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上開準則定之。」

　　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第6條第1

　　項、第 2項規定：「私人申請設立非屬財團法人之私立幼兒園，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設立許可：一、設園計畫書：包括名稱、園址、設立宗旨、預定招

　　收人數、編班方式及收退費基準。二、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最近

　　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負責人為外國人者，應檢具外僑

　　永久居留證影本及原護照國最近六個月內開具無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所定情形或犯罪紀錄之證明文件，但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其外

　　僑永久居留證影本得以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代之。三、建築物位置

　　圖、平面圖及其概況：包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建築物竣工圖、消

　　防安全設備圖說及消防安全機關查驗合格之證明文件，並以平方公尺

　　註明樓層、各隔間面積、用途說明及室內外總面積。四、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包括土地、建物登記（簿）謄本及其他使用權

　　利證明文件。但可由政府機關之資訊系統查證者，得免予檢具。五、

　　設施及設備檢核表。六、履行營運擔保證明影本；其擔保能力之認定



　　基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私人申請設立財團

　　法人私立幼兒園，除應檢具前項規定文件外，並應檢具下列文件：一

　　、捐助章程影本。二、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三、董事名冊、

　　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設有監察

　　人者，並應檢具監察人名冊、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董事、監察人為外國人者，應檢具護照或外僑居

　　留證影本及原護照國最近六個月內開具無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定

　　情形或犯罪紀錄之證明文件。四、願任董事同意書；設有監察人者，

　　並應檢具願任監察人同意書。五、捐助人同意於財團法人獲准登記時

　　，將捐助財產移轉為財團法人所有之承諾書。」

　　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 1條規定：「本準則依補習及進修教育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訂定之。」第5條第1項

　　規定：「補習班分為技藝及文理二類，得合併設置。」第38條規定：

　　「補習班不得經營非屬短期補習教育之機構或業務；其設立人或代表

　　人欲經營其他機構或業務，提供相關服務者，其設立、人員及設施，

　　應依各相關設立、管理法規規定辦理；其辦理之場地，應與補習班場

　　地明確區隔。」

　　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 1條規定：「本規則依補習及進修教育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訂定之。」第7條第2項

　　規定：「補習班招收未滿六歲幼兒者，不得全日收托幼兒，從事幼兒

　　教育及照顧服務；其班舍以一樓至三樓為限。但採一對一個別教學或

　　有家長陪同學習者，不在此限。」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2

　　點規定：「本局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附表

　　一。」

　　附表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表

　　　　　　　　　　　　　　　　　　　　　　　　罰鍰單位：新臺幣

項次 1

違反事件
一、違反第8條第1項規定，未經許可設立即招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

……

法條依據 第45條(按：現行第51條)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一、處負責人或行為人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停辦；其拒不停辦者

，並得按次處罰。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應公告場所地址及負責人或行為人之姓名。

統一裁罰基準

……

二、招收幼兒數11人至15人間者，處12萬元至18萬元罰鍰、公告場所地址及負

責人或行為人之姓名，並限期停辦或完成設立許可，屆期未停辦或未完成設立

許可者，按次處罰。

……

　　臺北市政府112年5月24日府教前字第1123044403號公告：「主旨：公

　　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等 5項法規，有關本府權限



　　之事項，委任本府教育局，以該局名義行之，並自112年5月26日生效

　　……公告事項：一、下列規定涉本府權限事項部分，委任本府教育局

　　，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八條第一項

　　及第七項……第六十一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補習班招收學員無年齡限制，系爭補習班招收幼

　　兒係符合法令，只是因幼兒無自理之能力，系爭補習班才在幼兒家長

　　之請託下協助照顧，並非違法提供幼兒教保服務。訴願人已請家長自

　　行設法安置接送，請撤銷原處分。

四、原處分機關查認訴願人未經許可設立幼兒園，擅自於系爭補習班辦理

　　幼兒教保服務，招收幼兒人數為13人，有原處分機關 112年6月7日稽

　　查補習班疑似提供幼兒教保服務及課後照顧服務紀錄表、採證照片、

　　訴願人之幼兒調查表、收費收據等影本附卷可憑，是原處分自屬有據

　　。

五、至訴願人主張其係在幼兒家長之請託下協助照顧幼兒，並非違法提供

　　幼兒教保服務云云。經查：

（一）按私人申請設立財團法人或非屬財團法人之私立幼兒園，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具相關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設立許可，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並於取得設立

　　　許可後，始得招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又教保服務內容為：1.提供

　　　生理、心理及社會需求滿足之相關服務。2.提供健康飲食、衛生保

　　　健安全之相關服務及教育。3.提供適宜發展之環境及學習活動。4.

　　　提供增進身體動作、語文、認知、美感、情緒發展與人際互動等發

　　　展能力與培養基本生活能力、良好生活習慣及積極學習態度之學習

　　　活動。5.記錄生活與成長及發展與學習活動過程。6.舉辦促進親子

　　　關係之活動。7.其他有利於幼兒發展之相關服務；未經許可設立，

　　　即招收幼兒或進行教保服務；處負責人或行為人 6萬元以上30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其停辦；其拒不停辦者，並得按次處罰；補習班不

　　　得經營非屬短期補習教育之機構或業務；其設立人或代表人欲經營

　　　其他機構或業務，提供相關服務者，其設立、人員及設施，應依各

　　　相關設立、管理法規規定辦理；其辦理之場地，應與補習班場地明

　　　確區隔；補習班招收未滿 6歲幼兒者，不得全日收托幼兒，從事幼

　　　兒教育及照顧服務；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8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

　　　、第51條第 1項第1款、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6條

　　　第1項、第2項、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38條、臺北市短期補

　　　習班管理規則第7條第2項定有明文。

（二）另參照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1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1條規定，短

　　　期補習班係以補充國民生活知識為目的，提供核准科目之教學，與

　　　幼兒園係提供教保服務，以保障幼兒接受適當教育及照顧之權利，

　　　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之機構，兩者設立目的與所提供之服務內容顯

　　　有不同。且因年滿 2歲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身心發展尚未成熟

　　　，自我照料及應變能力不足，尤需全面性之照顧，因而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對於幼兒園每班所需配置專任教保服務人員種類及人數，即

　　　隨幼兒年齡及人數而有嚴格之規定，相對於此，短期補習班之規範



　　　要求則遠較寬鬆，其既非針對幼兒教育照顧而設立，相關教保服務

　　　則較不足。補習班無法取代並針對幼兒提供此種教育與照顧之要求

　　　，否則無異容任可藉形式上經營補習班，卻提供幼兒教保服務之迂

　　　迴及變形方式經營幼兒園，以遠低於幼教法令所管制及要求之密度

　　　與成本而實質經營幼兒園，造成立法者為保障幼兒受適當教育及照

　　　顧之立法目的落空。

（三）本件原處分機關派員於 112年6月7日至本市萬華區○○街○○號○

　　　○樓稽查，查認訴願人未經許可設立，即以市招「○○幼兒園」、

　　　「○○安親部」名義，於其經營之系爭補習班班址內，逕行招收13

　　　名2歲至6歲幼兒進行教保服務。班舍內備有寢具（睡袋）、尿布、

　　　換洗衣物等顯為提供幼兒生活照顧所需物品；另查其全日課表含唱

　　　歌、戲劇、舞蹈、美勞、繪畫、體能、英語、科學實驗、遊戲等課

　　　程，有每日量測體溫紀錄並提供餐食，收費收據載有「○○才藝班

　　　」，收費項目有月費、延遲照顧費，幼兒調查表載有家長態度、幼

　　　生習慣、性格、健康狀況等資訊，課表亦載有全日作息及收費標準

　　　；有原處分機關 112年6月7日稽查補習班疑似提供幼兒教保服務及

　　　課後照顧服務紀錄表、訴願人課表、量測體溫紀錄表、幼兒調查表

　　　、收費收據、採證照片等影本附卷可憑；顯見訴願人有對幼兒提供

　　　學習活動、生理需求滿足及健康飲食、衛生保健安全等教保服務。

　　　訴願人未經許可設立幼兒園，即於班址招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其

　　　違規事實，洵堪認定。按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38條規定，

　　　補習班不得經營非屬短期補習教育之機構或業務；其設立人或代表

　　　人欲經營其他機構或業務，提供相關服務者，其設立、人員及設施

　　　，應依各相關設立、管理法規規定辦理；其辦理之場地，應與補習

　　　班場地明確區隔。訴願人雖同時為系爭補習班之負責人，其在系爭

　　　補習班班址招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雖有利用系爭補習班之資源，

　　　無礙訴願人係違規行為之行為人。訴願人尚難以在幼兒家長之請託

　　　下協助照顧幼兒等為由，冀邀免責。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

　　　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及裁罰基準，處訴願人18萬元罰鍰，並無不

　　　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郭　介　恒

　　　　　　　　　　　　　　　　　　　　委員　宮　文　祥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3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10

1號）


